o e AR S IE S e N AR PR
1134 Bt 3 %275

u
=ie
g
‘w.x}
(3
>
g

i
=
>
e
\:Ht:'
=
%y
=t
P
Ny
Y

E F_NIE A ill‘wxé?]
PRI A R R
’fﬁk? EEF

PG EARGREGIRFEE > A AREII4EZ 5P 7

PREA S S B e
BR <

- A RBEFTRLFTER]1I689,108%~ > 2 p A RWI13E3" 14
P AT 7 T p 2k & ADIE —i’f'].é; °

-~ R ﬂé&i?’f@‘}* o

SRR YD L f A% D R

R Ji—}%r 2 aA*&*rs/,,\ BB T o AL e 374 %1659, 10
8~ a AP HHEFRL TR 5 BHE -

I hEEBENFZEFH Y o
{22

T AR e !
RAELFiao B0 F10d > AN AP P B F
ENEFRE 53800 & AT § Rk 2 B o
H-@Firmn 5 2o

AR i Al

- R4 Ak AEANNARIIIEI2Y 23p 3T TE &=

U
fe A E () 2Pk RM-RESNER RS e &
9% (TRALFEkImEH) ~112#17 31p Fi T F



[

SARE R ko E

&@%4§31&% AR A d (THEL)
EH-Z AR (R) 2014, 2 BIEEK R
142 (‘f;f%,,sa BokiAg) 2 poR safe (TR I EK
1A EFE AT IAR) > EHRFAHIATER (TR) 1
684,870~ (z#) ~26286,103~ (z ) > Td R &
PR A B FT B cERAGZRYR D AL 142 T ERE 2
m%kﬁﬁﬁﬁﬁk’ﬁﬁigﬁw%%—%ﬁaﬁﬁﬁw
Z_E38 o oy )a'&r"‘u % — 9T 20 A K & 2R \ a
4MMm%¢dEﬂ'w%iimﬂﬁﬁﬁhﬁﬁiiﬁilﬁi
R F R LA EF o T EP COREREA RS
118@; 14647 > 2 fAcpR E A EEE pAT F P L &
£ L5003 B2 L cOREREEF FLE 2 BHE
) i R R S W/ B '»‘ﬁlllﬁS
® 221156, 275 % (Hdcontd - sl -
k1 RS g ¥ A T RFFET 5%?%2
e 51,950 % o ot :J‘E' J& 4+ 2
2L BRE EF2 1R
2 miEEA) Ry o LITRERE T E S
R ERiEY Ac1659,108
Pk AR T o A A\—ﬁﬁ j;‘f’fézi*wﬁ
FoBLd s AT 2w N E 0 RAREFEF D )
EX T W E Eu;z b Ao 4 BREH 7 2 fE
Lt R REB R AR SN REEFR AL 12
2 RN RA S RE S BT GREFE R X
199 1(—)&%1;&% z;;;,r{ 52 %»g%—ia,%;‘? o (D 3 J12 2

fs‘+

R 3
-

‘Ii%

B

D “""wﬁ P\
(Y
M

LT i’sirs
"<

rb\

. ~
3P0
ol

g
wmm&xmﬂ

PENN
-

¢

&N S,
(S-\\ S} ‘L\-q
e
N

[}

T iE

(w

|
[

~
Ay
Riai
M

o X
[

&=
!

-

Y
)

b}t*‘*%ﬁ%&% é\‘i‘aﬂr,ﬁ"\P o Sh
‘*"\i?w‘:\’?%
pu'
2?51



7 A '3-*4(‘ K pu? [

ShdgrmtedAedL KLk BF1F6,275~ 0 5
w#I@d 9

1.#}%‘ FF %}f&ﬂ%@z% #* 2 FwdhEdeis T, 350 -

Rd A R AR A SE L F 0T, 350%4‘% » T
ﬁﬂﬁﬁdﬂ%ﬁ&ﬁﬂﬁfﬁhu,v—ﬁﬁ\:. & }o
-1 Ayt s LA deiP (AR B149 ~ 151 F ~285i 288
F)ag 2 ik :'s Lk ARZ R 1DEFATE FA4K L RS

TAARTFZF w@ﬁ61($@%’1%)é5§%’ﬁ

A Rt e"“v\)f%”* alf"m PR I REAFURIBR R

o FHcE vy AL v f@a‘r"l]:‘ LR A 2 s FH4E DLINE
¥ ‘ﬁﬁﬁ»;’ﬁ.(ﬂ‘l’fm’$225ﬁ‘ ) ’?J"i'\"ﬁ*/#%}" » B B
o REER LAY RE P RAK F AT

2$4%m%ﬁ&%@%ﬁﬁﬁﬁﬁ&%ﬁwﬁﬁ%%ﬁﬁi
1 A2ak
MEIENLRE B HBWRA2AES, 020 0 BTy A
2 PRI AEERAEE > TR RFYEE R
P> SN rﬁ%_%ﬁ.ﬁﬁ\}\(j\}!}%%153 IDhE )azw» A
ﬁélﬁﬁﬁiéﬁﬁﬁtﬁilﬁﬁzim’&%Lﬁw
Aﬁ"ﬁ EXNILB-R Y a3 AT ,—‘F';lggg%—,yév
ﬁag’gb‘i—ﬁag AT M 13 BIRL v H b R
jﬁi]}%' A R IR IR MEBCERS T 1
7o BZE8Y A PEFINME S RE DDA RRF R
FooATuS R e - 2 (AMRE3HILI3FT) 0 2R
2N FT AL I EFT T 2111#82 ¢ fiRE TR B2
WIRFHLIAEZFF 0 LR ER (AR E309
F) o R -k1/aE 9% ha TS E BiEH
o RERFARLEFZEFPEFE TR - BETD
T e B LA o o KL PRI FRE G F3EFDIE Y
L5%E\Pj\é\élﬁif%%%"lﬁ&;\;{%iﬁ ,;:%4);3%—.;_’]]
(& F )

PIN
o

v BAR 2 FURER 2 1



?%%&ﬁiﬁ%%’%$%@%Lﬁ$%ﬁ§@%%ﬁ’
é%?%°

31%'»;.)*}& S A S R i A o S R ;1163}’4, 870~ » 4 7
A RFEH £ E186,275 (FEN 7,350~ +8,925 =
186,27H~) “wﬁ; ERCE LY BT 1%7’*“’53—.1“'\1%5%?%11
458,565~ (& 3% 11654, 870%-136 275 —f i+
%“’"’30%—114@8 6H~) > Rt =z Y adea
feaca o wmhE Gt B 156,270~ B biﬂ%

Erdgimt et Al L1 ERBFT8I~
&£70d 9

T.h4 a35ke 24 k& PR 141,976 % ~ 248804 = = »
3H8I6= = ~ A4S R B TRNGHE PRI LE
(Afa%2272249F ) » A BpdRAefs A A (§¢)
W~ AP 1 A1 B E 1 TR d &
£ P 5 m%7&¢%aﬁ?r(%afﬂp L
) 1 PR AFRIF PR AL R R AL L
%ﬁﬁrﬁuaﬁa A AR DL A S PR 0 £- K
RPN E L B E AT Tf’afal?% oL K5 (Tenp 3F
R RN L R ERITE S 0 T TR gl -
F3tE oo 1 TR m;qu,:ﬁ’rsq\)gg«; BILH-R 1 B PaR 4
kil ERMG  R1IBSEEP Y 25 MREF
(A¥35032301F ) o * k& p-k
,g—gzgqﬂj‘? 22,000% == ,J’i,t‘faﬂ/}%{,g;zl;}’e » ¥
7&%‘5251 » 832,100 2 RE ST R EREALSH
mEEP R (AeE349F ) > T ;.'F 7 (A %180
a),mpﬁqﬂﬁ~aﬁﬁaﬁﬁﬁé%*ﬁiﬁ¢lﬁ
KE 53,7318 (3HEF 1 L9762 = +804= = +8962 = +
bhor = =3, 7312%) e R L EI R 2k REA
oA R Gy EFE P IRE IR SR
i g ¢4¢?&§°

2 AP EA D TR IR L B ED TR



FRRERE o 4 £F (TR
BeE A% 3 RHF R R 0 RS
fe 2%z o <a#EJ\ i?q‘—-'i S
T ENEG P E Lok ‘
TRERS1,802.82 % > F]5 % 1 AR §

£ K1 e ko 1-1.58% e F 1
Mo R ENPFEF R vE L F T %1 kg o Bt
LIRS > B4 E 1,950 % 3 (A ¥344
1 349%F ) ’a‘i»’ﬁfé%" BMBEZVE = 'ﬁ%”" R E

o
A
o
(N

kK1 fEBle 7 iz (A E10TE2 1597 ~ 163X 1T7T7TF ) » 4%
PRLIAEFERIKERGHE ¢ PF"‘%" IR TR
o R FE IR 2R PR o EJZ'E‘» U
B s Lok fpl-4fg el iE 231,900 o i
R R R T RN IRA kA k1 A2 31 5 500 1, 950

QQ:@T@&O%iJP%?&I,f gk S P f2 A £ H
214161550~ 0 F A Rp PR AT (ARE
I57% ) > é-rc}fa%ﬁ&,i‘si'#bu A2 Rk f240 5 16951, 07
8~ (&3 1 1618550~x1.05=169%81,078~ > gﬁ, ’
7}13;%?1%5#",%?%‘?;‘%3@?#16&9 108~ (& 5% 11
695 1,078+x0.1=1659,108~ ) ~ k& k1 & %15
EER LW T X F 185,756~ (3Fx 1 26256,103~x
0.006=185, 756~ ) > wﬁ;’* ALl 0 AT R
245 515086, 184~ (& 5% 1 169%1,078~—1689, 108
~—1%5, 756~ —=ix+F730~=150806,184~) >+
Fe 12837 31p %3 150@;6 184~ &M= » 5 24
P & (ARS13F) > b p2 ﬁ%uﬁﬂ s %
FER AP RIEFTERIHKES]000% > mhEF
A EHDFT8I~ 0 ppEIR I RELLESZEER,
ok fE g T=d1.58 - %g»aplx~ CERLR 225
ﬁm%““%wiii(ih$$ME)’ﬁﬁHUW*ﬁ
LB R EE (ARE3I0F ) > A4 EFILLINEHE &

=i

-]



BRI PRGN I 2 R R GHEFERE (&
FméIOSE‘) R RAEP Lg@@ PP R
cEARER REZAKAERE -

3.t T A1689, 108 ~30 4
HgiAﬂ{Aﬁﬁwﬁ# Fx Az BAEAHBH > E L
MHEE s g H - FLIEIM AR LRSS B
HoORHASFLAEAFTRRRIO AT 11T
MRIFREREFT 248 4%é@?#z%%$o§i4ﬁ
A2 BN NEZNEB L EFEN I RETLEY
H o2 GUEIRFAFI ALY BRaERE L
PR N H A e T R ’%‘/F HHEIT 2 (BB lll]
ER o FRA2ELAASR) o R ARFRLK T2 P

BAEGLAARATE C R R S R A2 4R EBR 0 G EIFA
S F AP o Tk i H %1f#ﬂ’&p:#”’ K
Frrighe 2z 187 Ra%efe 0 FRIATA- 245
%'ﬁé”ﬁf'**.lf%;ﬁi—flj;af BX AR XHKITE D IE
BRHEARER By A o

L PR AREAN3ED I p S B E D LR
%l%?’ﬁlﬁ%ﬁhégﬁﬁ( B2 % 40 E)’
ﬁﬁﬁ%éé*%*&ilﬁilﬁ#,%@iﬁaiiﬁ
R R oA R AL RO
AL R2 N2 1 (FmMAs e S AT R o B kT 1470
113#5 % 1p ez = » F§ a2y HH1I3EL 17
2o RApER LD ﬁﬁﬁﬁﬂOﬁ%gﬁaﬁgfﬁﬁ

G ERT 1689, 108~ o A dugr s X R fZR KA
T o R A PR ﬁ_‘%_—%”.f‘cf]"‘IO"fiL%”i’ R4 p*E
RLABFF == 0 FET -

B2 A4 Fupph & {30 d AAEP-2 142302 RiEE % > 7

,
A 2
FahEg = TR RACES LHF (A
EA09F ) > R AL 1 ki r 2 GEH S IHT
R hEpEF  d AL T LeFw1 > R2 & A4



@

T_o pEAPkIMERE S NIFRS > d XA RY 5 B&E
FoF ;

20 MR ~ BB A 38 5, T00

pl11#E82 2 #1112 Flig F 2 §n &
tE 380,700~ 0 T R

DPAE d s F o AR 22 TR
RiEA/ A TE A iR RHE (zl\P%%IS
DX 199F ) » T @A A HMBEA - Fl5 BF AT ¥ w40y
7@’?#Fgaﬂﬁ/gﬁ£&éo%;g&%#gms
CSIREE P oo B EL T g AFHAP o F X fg1 ¢
RoOEFEFIXDE I LA FEEDL g#ﬁﬁﬁrjﬁfriﬁ{
HiE R “ﬂ:(%ﬁvéﬁﬂ4355ﬁ) v BRI B ATRE TR

Brs o PR AL I BRORIEFRNEL o 2Rl
723 (TaE - ThR) 272 ED AL R EEE
(e PR Pl ~PHEE A RFH 2 FR
R EFS ’ﬁ?@f?%l%%ﬂ‘%lii
2 BB EEEPHETY GFL1y % 2 '5iw@%4
) o AFaEF OORET P L) B A REF Sl
E EWIUEIE-S- S TR i & E SO & ?]/%'? A
RiEr el &£ 9% fo @2 %3 P 437355, 700~ »
ZENAD B RE B o ARE U ERAZ I35 5, 700
LEEe AL A RSE 2 B o

2 ’ﬂ—m&/* B AR L ,‘fu;%—bz 100~ ’75 £z 7

%i&ﬂ%ﬁzumm’mﬁ%ﬁfﬁvlﬁﬂﬁﬁg%,
FTRNZHAIFL >IFIRFER/AF AT TE 250
-~ dedp i@ (A82012204F ) » T #EA %

CASS



BREA SR AP BB A RAT L4
BN FBERLEEE1 L B EE (ARP355
F) > Eais P BAae GV T %
15/ % 138 %> & & & fps ‘ .

A

~
N
e
o
g

J
W
g

J
e

|
W

S
= ke

!

PEER (¢ R F R 4T PP 4R
FFAERS CFARPEEL) T AT HIE
B-F1X A 2R FEEAMEY (Pl X 20
AARBRT) ArFEF OREXT P2 ad) o B P ARE
FRARA R R TAY 0 d o 2 f e o A
FlR A BiEFf MIR FE 1% s 2 R REE
WM EE R E D R H2, 100~ 0 FHETEP B R
LHH A BRA 2 H 2, 1005 F e d L 5ES

Hor B

Nh2gdat el AL 2 8313015500~ > § £52d ?

A FgERE A B2 62 30P 48 ~ IR F4EF T
A Flt <3 13600~ 24F 3 - T w REH 21 BRI
EHIBRNEIS I IH-THHELE (ARE2
0522077 ) » A ABMBER AFE AL A
HM%%%iﬂ’%rupﬂq@x (%Mé%GE)’i

WA P B REVE PR AL IREZHEINER]
;g"L,a—s.\/,jgi\%f‘E'"&E"}#J_ Ji#fr#pﬁ?‘”ﬁ‘
(¢ FER FrAl ~FHFE A R4 2R
FAFARYERR) CRABGIHISFE S F1 %2
A2 BB RESAMET Y (FL1E T 2SR
¥) o hrF i F O BER Y 2Ll e FES T 2l TR
o fed o 2 R F o AR FIREAREF T M
%ﬁﬂ~%1$£%i£%ﬁtﬁiﬁ%iﬁ’ﬁﬁ%if
AR EEE e 1E5005 0 R EF Y B Y R ER A
%u;m;ﬁaﬁ%lﬁmmM%%@ﬁéi%tﬁ’”%?

4
)
[ay
_{‘
(5
%-‘
g
;7-*\
oy
()
e
b
i
/m
x
(H}
\
\.u.
I
-
&
B
i
[E—
o
Iy

$N\R



SEIS1T ) 4ed it FHR o e ,\,5/0;@ 1

d 0 B EF ot E R R S AEY O BT B -
CAEERT AL B2 £ AWO0E R £ kA
3891k % 178 02 R » BBAET L BRI - R e
p ¥4 ERE el Fw»@wm\
AT RRET L EHRGT o TEL S

I=q

@ﬁ%%?o

A AREEE G AGAAER ER 22 S RER &
ih%mw’ﬁﬁH%%%%i%g’éﬂﬂ—%ﬁ’ﬁ&
Koo

S ONEEBR Y Op Y gyt AR TWE FT9E

v = A, ] 114 = 3} ’ 29 2

AE¥yre e 2 F X 43

R R A TES

hodt A H)- b JEAt 2200 pow AR A FR o 4o

L EEFRACY Y o - BRI IRF Y -

v = EN & 114 = 5 ? 29 2

Ut z\‘- /;? 2 ’j—j\_‘ ﬁi'f}\;E El < >

SoBE | PR 7P WA AR %
1 111 & 11« X F-k1|11684,870~ |114% 8,565|186, 275~
! 2 (7 ) ~
2 111 & 11| % & -k 1 (26286,103~ |150% 6,184|958 781~
’ 2 (zf) | (210%1 4|~ (125 4
g A 73 %6
3 111#8% | & P& 3 2|29 4,161~ 888,181~ |35, 700~
(% ft)




(\ER)

B 1 3 A% (987,750
(3 )
4 112#47 |8 1 3 #*(1282,850~ |128720~ 2,100~
(% f)
5 112#7% |2 1 3 #|6%9,300~ 588,770~ |18500~
15p (&)
6 1T A (1689, 108~ 1689,108~
&3t 11854, 464~
A C DAL A AR SH 2
$n¥e | f B P FHLE %3z AF %
1 RERERFF R H 17,300 & (7 |[EH A - RELLE S K HT, 350
) 2.1 AR ~ (F#)
2 AEREIIIEZY ® % (8,920 ~ (7 |#4'E - WELLE A 348,925
HEHR T ) 2.1 4848 ~ ()
3 B2 A B 111281 12|13 & 5,700 ~ |44 "4 - %53/ 4385, 7
TEEIREE R (FR) 2.1 AR AR 00~ (z )
WA EL R gL
1=
4 g A RA111E117 112,100 ~ (7 [#8q4 - Syed| 5 #5472 100
Py oA AR PR | ) 2.1 ARAX 2 (FMm)
*st 2 ERTEF O ORM
F Al F AL
5 Bt A B 112#67 30115500~ (7 [#4%4 - %u5 8 5415500
B#F‘im ¥R R HP G| 21 42k < (F)
qArEE o Rt rHa
i %
6 1 AT AR 1689,108~ |*%f# - %¥22 1 |2 1%k ETd
A A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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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建字第27號
原      告  萬橋彎管工程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方信翔  
被      告  國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江珈瑜  
訴訟代理人  崔駿武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楊承叡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萬9,108元，及自民國113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4％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四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萬9,10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五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　　
　　原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被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　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兩造分別於民國111年12月23日簽訂「益鼎-三元能源科技（股）公司-水系統-貨架式灑水系統」工程發包合約書（下稱系爭灑水工程契約）、於112年1月31日簽訂「益鼎-三元能源科技（股）公司-水系統-排水系統」工程發包合約書（下稱系爭排水工程契約，合稱系爭工程契約），由原告承攬被告轉包之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業主）「益鼎-三元能源科技（股）公司工程」之貨架式灑水系統工程（下稱系爭灑水工程）及排水系統工程（下稱系爭排水工程，合稱系爭工程），合約總價分別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16萬4,870元（含稅）、262萬6,103元（含稅），並由原告代購物品及雇用點工。詎原告依約完成系爭工程，並經被告之現場人員驗收無誤後，被告僅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付款金額欄之款項，尚有如附表一所示之未付金額欄之款項合計118萬4,464元未給付原告，爰依民法505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工程契約，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語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8萬4,464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㈡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灑水工程，被告代墊原告使用背心及111年8月使用堆高機費用共計1萬6,275元（詳如附表二編號1、2所示）。又系爭排水工程經被告會同業主至現場清點並驗收後，原告實際完工數量為1,950公尺，並以此計算應給付之工程後撥付，另原告拒不配合驗收，依原告簽署之工程承攬放棄切結書，原告已無條件放棄保留，充作賠償被告另尋包商施工所生之一切損失，原告自不得請求保留款16萬9,108元，故系爭排水工程並無未付款之工程款。再者，原告人員有如附表二編號3、4所示之違約情事，致被告遭業主處以罰鍰，應由原告繳納，原告人員復有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情事，致被告代墊維修費。被告以此於原告得請求系爭工程工程款之範圍內抵銷，原告已無工程款得以請求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㈡如受不利之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工程契約，約定由原告承攬系爭工程，並以實作實算方式計算工程款，工程款及被告已付之工程款分別如附表一編號1、2所示等情，有上開契約、請款報價單、交易明細查詢可證（本院卷19至113頁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堪認實在。
　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系爭灑水工程款1萬6,275元，有無理由？
　⒈被告抗辯應就原告使用之背心35件扣款共7,350元：
　　被告辯稱系爭灑水工程款應扣抵施工背心7,350元等語，並提出被告扣除各承攬廠商之背心價款一覽表、工務小包扣款-工程費用、業主扣款明細(本院卷149、151頁、285至288頁)為證，且依系爭灑水工程契約第15條第4項第4款後段約定工程所需之背心應由乙方（即原告，下同）自行準備，故被告抗辯此部分應予扣款，核屬有據。至原告抗辯上開背心已悉數繳回被告，工程款不應扣除此部分云云，固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證（本院卷225頁），然背心為消耗品，縱經繳回，亦難再為利用，原告上開主張，實無可採。
　⒉被告抗辯應就原告使用堆高機租金8,925元抵銷尚未給付之工程款：
　　被告主張以原告使用堆高機應付之租金8,925元，與尚未付之系爭灑水工程款抵銷等語，並提出協力廠商計價單、被告工務小包扣款-暫付款(本院卷153、155頁)為證，查證人即被告工務組長朱鈞暐證稱：系爭工程締約之前，原告之施作人員有進入現場使用堆高機，原則上施作之前，都會請小包先進場配合預先製作，現場有1部堆高機是被告向其他廠商租借，有看到原告的人員在現場使用堆高機搬運現場施工管材。應該是8月份或是9月份只有怡輝、原告公司兩家廠商使用，所以兩家各分攤一半等語（本院卷351至353頁），且原告於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前之111年8月中旬派員進入預置場及施工現場施工工程之事實，為原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309頁），足認系爭灑水工程簽約前原告即以機械機具搬運材料，原告使用被告租賃之堆高機進行材料上下櫃、搬運等工作，應屬必要支出。且依系爭灑水工程契約第3條第5項約定：完成本分包工程所需施工機具、設備等費用，除有特別約定外，概由乙方負責（本院卷21頁），則被告抗辯原告使用被告承租之堆高機，就被告代墊之堆高機租金應予抵銷，自屬有據。
　⒊原告就系爭灑水工程可請求工程款為116萬4,870元，被告可主張抵銷金額為1萬6,275元（計算式：7,350元＋8,925元＝1萬6,275元），經被告主張抵銷後，原告可請求工程款為114萬8,565元（計算式：116萬4,870元－1萬6,275元－匯款手續費30元＝114萬8,565元），原告已付款完畢，並無其他工程款未付，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萬6,275元，自屬無據。
　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系爭排水工程款95萬781元，有無理由？
　⒈原告主張已完成系爭排水工程1樓1,976公尺、2樓804公尺、3樓896公尺、4樓55公尺等情，並提出請款單、日報表為證（本院卷227至249頁），查上開日報表記載有人員（簽名）欄、本日工時欄、累計工時欄、備註欄及工作概要欄，由朱鈞暐或蔡姓之人於備註欄簽名（備註欄亦有另記載總計後之時數），工作概要欄則有記載完成之工作結果，而證人朱鈞暐證稱：此份日報表當初是整案做的差不多的時候，拿一整疊來找我簽名，但是我只認定她們當天有派工來施作的日報表，實際米數要以實際驗收結算，所以工作概要的米數一概不計算。工作概要的米數都是原告在現場員工寫的。日報表跟工程驗收沒有直接關係，跟工程結算證明也沒有關係等語（本院卷350至351頁）。又系爭排水工程原施作數量，初步清點大約只需2,000多公尺，每支塑膠管長度為4公尺，故送水管525支，總計2,100公尺至原告公司等情，業據證人朱鈞暐證述明確（本院卷349頁），並有出貨單可稽（本院卷180頁），而上開請款單、日報表記載總計已完成系爭排水工程水管為3,731米（計算式：1,976公尺＋804公尺＋896公尺＋55公尺＝3,731公尺），顯已逾被告送至原告之水管總長甚多，不可採信，是本件尚無法單以日報表之數據，遽採為原告實際施工完成之水管數量。
　⒉證人朱鈞暐證稱：系爭排水工程被告與業主間以現場核對，清點現場數量，也是實作實算結算工程款，原告實際施作的數量是要去現場清點施作路徑，然後去清算，並且與業主會同驗收。系爭排水工程業主有完成確認原告實際施作之數量，並於圖面上簽名。依上面記載經業主張晏壽確認原告施作總長度為1,852.8公尺，因為施工過程都會有施工耗損，會再將施工數量乘以1-1.5倍的範圍。因施工會耗損部分管材，但是我們通常會把它計算上去當作已施工的數量。這加計部分耗損後，得出1-4樓共計1,950公尺等語（本院卷344至349頁），並有協力廠商計價單、協力商估驗計價單、排水工程圖面可佐（本院卷157至159頁、163至177頁），系爭排水工程實際完工數量既經被告會同業主至現場清點施作路徑，然後去清算並驗收，及於圖面上簽收確認，則被告抗辯原告系爭排水工程1-4樓實際完工數量共計1,950公尺，應堪採信，故被告可請求此部分系爭排水工程款為500元×1,950公尺＝97萬5,000元，加計原告就其餘系爭排水工程不爭執之工程款共計161萬550元，有協力廠商計價表可稽（本院卷157頁），故原告就系爭排水工程可請求工程款為169萬1,078元（計算式：161萬550元×1.05＝169萬1,078元，含稅），被告可主張扣除金額為工程保留款16萬9,108元（計算式：169萬1,078元×0.1＝16萬9,108元）、系爭排水工程契約第15條第2項約定之清安費1萬5,756元（計算式：262萬6,103元×0.006＝1萬5,756元），經被告主張扣除後，原告可請求工程款為150萬6,184元（計算式：169萬1,078元－16萬9,108元－1萬5,756元－匯款手續費30元＝150萬6,184元），被告業已於112年3月31日匯款150萬6,184元至原告帳戶，有交易明細可參（本院卷113頁），此外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排水工程實際完工數量逾1,950公尺，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5萬781元，自屬無據。至原告主張兩造合意系爭排水工程契約以「三通1.5倍、彎頭1倍、法蘭1倍」之方式再為加乘計算長度云云（本院卷309頁），並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（本院卷315頁），然被告否認LINE對話紀錄截圖上檔案之形式上真正，且依原告檢附之請款報價單（本院卷103頁），亦無此記載，無從證明上開截圖上檔案內容已經兩造合意，原告之主張洵屬無據。
　⒊原告請求給付保留款16萬9,108元部分：
　⑴當事人約定承攬報酬按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，於每期給付時，保留其一部，待工作全部完成驗收合格後始為給付者，係對既已發生該保留款債權約定不確定期限，以工作全部完成驗收合格事實之發生時為保留款之清償期。當事人就已成立生效之契約，約定契約義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，乃係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，應認該事實發生時，或其發生已不能時，為清償期屆至之時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號判決參照）。次按工程辦理驗收之目的，在確認工程是否已完工及已完成之工程有無瑕疵，倘定作人已占用工作物，並進而使用該工作物，除有特約外，應認承攬人就已完成之工作亦已完成驗收程序，否則定作人一方面受有占有使用工作物之利益，另方面又以未完成驗收為由拒絕給付報酬，難謂公允。
　⑵查系爭排水工程業於113年5月1日經被告與業主驗收完畢，交由業主使用，有工程保固切結書可稽（本院卷401頁），堪認被告已占有使用系爭工程之工作物，始得交付予業主使用，揆諸上開說明，被告既已占有使用系爭工作物，依約應視為原告完成之工作部分已經完成驗收程序。是系爭工程於113年5月1日驗收完成，保留款之清償期於113年5月1日屆至，原告自得依系爭排水工程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留款16萬9,108元。被告抗辯系爭排水工程未經兩造驗收，依系爭排水工程契約第10條之規定，原告自不得請求工程保留款云云，顯無可採。
　⑶至被告抗辯原告對於尚未領取之工程款已無條件放棄，自不得請求保留款云云，並提出工程承攬放棄切結書為證（本院卷409頁），然系爭工程承攬放棄切結書係針對施工期間，原告不能勝任時，由被告另覓包商施工，原告尚未領取之工程款皆無條件放棄，充作賠償被告損失之用，所為之特別約定。系爭排水工程客觀上已施作完成，交由業主使用，應無適用之餘地，被告抗辯因可歸責原告拒不配合驗收之事由，原告已無條件放棄保留款，充作賠償被告另尋包商施工所生之一切損失云云，自非可採。
　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代購請款、點工請款計3萬5,700元，有無理由？　
　　被告抗辯原告所屬人員自111年8月至同年11月因違反或疏忽合約要求，遭受業主處以罰款計3萬5,700元，並與尚未給付之工程款抵銷等情，並提出罰款明細、益鼎工程安全衛生環保違規/缺失通知單、工務小包扣款-暫付款為證（本院卷185至199頁），且證人朱鈞暐證稱：因為進場所穿的背心都有名牌，名牌上會寫國介／萬橋及人名。業主看現場所穿的背心認定要裁罰的對象。但業主只會先裁罰我們。每天收工會議，會發違反工安的單子給我們，因為業主會拍照就知道是誰違規等語（本院卷354至355頁），足認被告上開所辯，係屬可採，且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，乙方必須遵行甲方（即被告，下同）及甲方業主合約要求和指揮監督（包括包商會議、配合趕工、物料管理、人員管制、不得侵占、貪污浪費等行為），確實履行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（詳見工地安全衛生相關規定），如有違反，願受甲方之處罰。若乙方人員違反或疏忽遭受業主處以罰款者，應由乙方負責繳納。是被告因原告人員違反或疏忽合約要求，遭受業主處以罰款計3萬5,700元，該等罰款自應由原告繳納，被告以上開墊付之罰款3萬5,700元債權向被告主張抵銷，乃屬有據。
　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點工請款2,100元，有無理由？
　　被告抗辯原告人員111年11月1日因A梯未使用未倒放，遭受業主處以罰款2,100元，並與尚未給付之工程款抵銷等情，並提出益鼎工程安全衛生環保違規/缺失通知單、工務小包扣款-暫付款、收據為證（本院卷201至204頁），且證人朱鈞暐證稱：這部分會從施工區域去認定可歸責之包商，上開被裁罰之區域是原告當時施工之區域等語（本院卷355頁），足認被告上開所辯，係屬可採，且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，乙方必須遵行甲方及甲方業主合約要求和指揮監督（包括包商會議、配合趕工、物料管理、人員管制、不得侵占、貪污浪費等行為），確實履行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（詳見工地安全衛生相關規定），如有違反，願受甲方之處罰。若乙方人員違反或疏忽遭受業主處以罰款者，應由乙方負責繳納。是被告因原告人員違反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，遭受業主處以罰款2,100元，該等罰款自應由原告繳納，被告以上開墊付之罰款2,100元債權向被告主張抵銷，乃屬有據。
　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點工請款1萬500元，有無理由？
　　被告抗辯原告人員於112年6月30日損害大寮預置場鋁門窗，被告因此受有1萬500元之損害，並與尚未給付之工程款抵銷等情，並提出備忘錄、工務小包扣款-暫付款為證（本院卷205至207頁），且證人朱鈞暐證稱：我當場看到原告人員操作堆高機時撞到，他們也有承認等語（本院卷356頁），足認被告上開所辯，係屬可採，且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，乙方必須遵行甲方及甲方業主合約要求和指揮監督（包括包商會議、配合趕工、物料管理、人員管制、不得侵占、貪污浪費等行為），確實履行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（詳見工地安全衛生相關規定），如有違反，願受甲方之處罰。若因此甲方遭受任何損失，亦應由乙方負賠償之責。是被告因原告人員違反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，經由房東代理人代墊維修費用1萬500元，該等費用自應由原告繳納，被告以上開墊付之費用1萬500元債權向被告主張抵銷，乃屬有據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之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16萬9,108元，及自113年3月14日（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，本院卷131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原告就此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，惟其聲請僅具促使本院發動上開職權之性質，而本院既已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即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，此部分爰不另為准駁之諭知。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，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，核與規定相符，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。至原告敗訴部分，其訴既經駁回，假執行之聲請，已失所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審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　　法　官　吳金玫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唐振鐙
附表一原告請求工程款項目（民國、新臺幣）：　　　　　
		編號

		時間

		項目

		請款金額

		付款金額

		未付金額



		1

		111年11月

		系爭灑水工程（含稅）

		116萬4,870元

		114萬8,565元

		1萬6,275元



		2

		111年11月

		系爭排水工程（含稅）

		262萬6,103元
（含10％工程保留款）

		150萬6,184元

		95萬781元
（工程保留款列於編號6）



		3

		111年8月

		代購請款（含稅）

		2萬4,161元

		8萬8,181元

		3萬5,700元



		


		


		點工請款（含稅）

		9萬7,750元

		


		




		4

		112年4月

		點工請款（含稅）

		12萬2,850元

		12萬720元

		2,100元



		5

		112年7月
15日

		點工請款（未稅）

		6萬9,300元

		5萬8,770元

		1萬500元



		6

		


		工程保留款

		16萬9,108元

		


		16萬9,108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8萬4,464元







附表二：被告主張扣除、抵銷之債權：
		編號

		債權項目

		債權金額

		備註

		本院審理結果



		1

		代墊原告使用背心費用

		7,350元（含稅）

		抵銷附表一編號1之工程款

		准予抵銷7,350元（含稅）



		2

		代墊原告111年8月使用堆高機費用

		8,925元（含稅）

		抵銷附表一編號1之工程款

		准予抵銷8,925元（含稅）



		3

		原告人員於111年8至12月違反工地安全等，致被告遭業主處以罰鍰共計11次

		3萬5,700元（含稅）

		抵銷附表一編號3之工程款

		准予抵銷3萬5,700元（含稅）



		4

		原告人員於111年11月1日有「A梯未使用時無倒放」之違規情事，致被告遭業主處以罰鍰

		2,100元（含稅）

		抵銷附表一編號4之工程款

		准予抵銷2,100元（含稅）



		5

		原告人員於112年6月30日損壞大寮預置場內鋁製門窗，致被告代墊維修費

		1萬500元（含稅）

		抵銷附表一編號5之工程款

		准予抵銷1萬500元（含稅）



		6

		工程保留款

		16萬9,108元

		附表一編號2之工程款扣除

		被告主張無理由

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建字第27號

原      告  萬橋彎管工程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方信翔  

被      告  國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江珈瑜  

訴訟代理人  崔駿武律師

            楊承叡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5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萬9,108元，及自民國113年3月14

   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4％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四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萬9,10

    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五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　　

　　原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

   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被告之聲請，由

   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　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兩造分別於民國111年12月23日簽訂「益鼎-三元

    能源科技（股）公司-水系統-貨架式灑水系統」工程發包合

    約書（下稱系爭灑水工程契約）、於112年1月31日簽訂「益

    鼎-三元能源科技（股）公司-水系統-排水系統」工程發包

    合約書（下稱系爭排水工程契約，合稱系爭工程契約），由

    原告承攬被告轉包之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業主）「

    益鼎-三元能源科技（股）公司工程」之貨架式灑水系統工

    程（下稱系爭灑水工程）及排水系統工程（下稱系爭排水工

    程，合稱系爭工程），合約總價分別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16

    萬4,870元（含稅）、262萬6,103元（含稅），並由原告代

    購物品及雇用點工。詎原告依約完成系爭工程，並經被告之

    現場人員驗收無誤後，被告僅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付款金額欄

    之款項，尚有如附表一所示之未付金額欄之款項合計118萬4

    ,464元未給付原告，爰依民法505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工程契

    約，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語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8

    萬4,464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

    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㈡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灑水工程，被告代墊原告使用背心及111年8

    月使用堆高機費用共計1萬6,275元（詳如附表二編號1、2所

    示）。又系爭排水工程經被告會同業主至現場清點並驗收後

    ，原告實際完工數量為1,950公尺，並以此計算應給付之工

    程後撥付，另原告拒不配合驗收，依原告簽署之工程承攬放

    棄切結書，原告已無條件放棄保留，充作賠償被告另尋包商

    施工所生之一切損失，原告自不得請求保留款16萬9,108元

    ，故系爭排水工程並無未付款之工程款。再者，原告人員有

    如附表二編號3、4所示之違約情事，致被告遭業主處以罰鍰

    ，應由原告繳納，原告人員復有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情事

    ，致被告代墊維修費。被告以此於原告得請求系爭工程工程

    款之範圍內抵銷，原告已無工程款得以請求等語置辯。並聲

    明：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㈡如受不利之判決，

   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工程契約，約定由原告承攬系爭工程

    ，並以實作實算方式計算工程款，工程款及被告已付之工程

    款分別如附表一編號1、2所示等情，有上開契約、請款報價

    單、交易明細查詢可證（本院卷19至113頁），且為被告所

    不爭執，堪認實在。

　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系爭灑水工程款1萬6,275元，有

    無理由？

　⒈被告抗辯應就原告使用之背心35件扣款共7,350元：

　　被告辯稱系爭灑水工程款應扣抵施工背心7,350元等語，並

    提出被告扣除各承攬廠商之背心價款一覽表、工務小包扣款

    -工程費用、業主扣款明細(本院卷149、151頁、285至288頁

    )為證，且依系爭灑水工程契約第15條第4項第4款後段約定

    工程所需之背心應由乙方（即原告，下同）自行準備，故被

    告抗辯此部分應予扣款，核屬有據。至原告抗辯上開背心已

    悉數繳回被告，工程款不應扣除此部分云云，固提出LINE對

    話紀錄為證（本院卷225頁），然背心為消耗品，縱經繳回

    ，亦難再為利用，原告上開主張，實無可採。

　⒉被告抗辯應就原告使用堆高機租金8,925元抵銷尚未給付之工

    程款：

　　被告主張以原告使用堆高機應付之租金8,925元，與尚未付

    之系爭灑水工程款抵銷等語，並提出協力廠商計價單、被告

    工務小包扣款-暫付款(本院卷153、155頁)為證，查證人即

    被告工務組長朱鈞暐證稱：系爭工程締約之前，原告之施作

    人員有進入現場使用堆高機，原則上施作之前，都會請小包

    先進場配合預先製作，現場有1部堆高機是被告向其他廠商

    租借，有看到原告的人員在現場使用堆高機搬運現場施工管

    材。應該是8月份或是9月份只有怡輝、原告公司兩家廠商使

    用，所以兩家各分攤一半等語（本院卷351至353頁），且原

    告於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前之111年8月中旬派員進入預置場及

    施工現場施工工程之事實，為原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309頁

    ），足認系爭灑水工程簽約前原告即以機械機具搬運材料，

    原告使用被告租賃之堆高機進行材料上下櫃、搬運等工作，

    應屬必要支出。且依系爭灑水工程契約第3條第5項約定：完

    成本分包工程所需施工機具、設備等費用，除有特別約定外

    ，概由乙方負責（本院卷21頁），則被告抗辯原告使用被告

    承租之堆高機，就被告代墊之堆高機租金應予抵銷，自屬有

    據。

　⒊原告就系爭灑水工程可請求工程款為116萬4,870元，被告可

    主張抵銷金額為1萬6,275元（計算式：7,350元＋8,925元＝1

    萬6,275元），經被告主張抵銷後，原告可請求工程款為114

    萬8,565元（計算式：116萬4,870元－1萬6,275元－匯款手續

    費30元＝114萬8,565元），原告已付款完畢，並無其他工程

    款未付，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萬6,275元，自屬無據。

　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系爭排水工程款95萬781元，有無

    理由？

　⒈原告主張已完成系爭排水工程1樓1,976公尺、2樓804公尺、3

    樓896公尺、4樓55公尺等情，並提出請款單、日報表為證（

    本院卷227至249頁），查上開日報表記載有人員（簽名）欄

    、本日工時欄、累計工時欄、備註欄及工作概要欄，由朱鈞

    暐或蔡姓之人於備註欄簽名（備註欄亦有另記載總計後之時

    數），工作概要欄則有記載完成之工作結果，而證人朱鈞暐

    證稱：此份日報表當初是整案做的差不多的時候，拿一整疊

    來找我簽名，但是我只認定她們當天有派工來施作的日報表

    ，實際米數要以實際驗收結算，所以工作概要的米數一概不

    計算。工作概要的米數都是原告在現場員工寫的。日報表跟

    工程驗收沒有直接關係，跟工程結算證明也沒有關係等語（

    本院卷350至351頁）。又系爭排水工程原施作數量，初步清

    點大約只需2,000多公尺，每支塑膠管長度為4公尺，故送水

    管525支，總計2,100公尺至原告公司等情，業據證人朱鈞暐

    證述明確（本院卷349頁），並有出貨單可稽（本院卷180頁

    ），而上開請款單、日報表記載總計已完成系爭排水工程水

    管為3,731米（計算式：1,976公尺＋804公尺＋896公尺＋55公

    尺＝3,731公尺），顯已逾被告送至原告之水管總長甚多，不

    可採信，是本件尚無法單以日報表之數據，遽採為原告實際

    施工完成之水管數量。

　⒉證人朱鈞暐證稱：系爭排水工程被告與業主間以現場核對，

    清點現場數量，也是實作實算結算工程款，原告實際施作的

    數量是要去現場清點施作路徑，然後去清算，並且與業主會

    同驗收。系爭排水工程業主有完成確認原告實際施作之數量

    ，並於圖面上簽名。依上面記載經業主張晏壽確認原告施作

    總長度為1,852.8公尺，因為施工過程都會有施工耗損，會

    再將施工數量乘以1-1.5倍的範圍。因施工會耗損部分管材

    ，但是我們通常會把它計算上去當作已施工的數量。這加計

    部分耗損後，得出1-4樓共計1,950公尺等語（本院卷344至3

    49頁），並有協力廠商計價單、協力商估驗計價單、排水工

    程圖面可佐（本院卷157至159頁、163至177頁），系爭排水

    工程實際完工數量既經被告會同業主至現場清點施作路徑，

    然後去清算並驗收，及於圖面上簽收確認，則被告抗辯原告

    系爭排水工程1-4樓實際完工數量共計1,950公尺，應堪採信

    ，故被告可請求此部分系爭排水工程款為500元×1,950公尺＝

    97萬5,000元，加計原告就其餘系爭排水工程不爭執之工程

    款共計161萬550元，有協力廠商計價表可稽（本院卷157頁

    ），故原告就系爭排水工程可請求工程款為169萬1,078元（

    計算式：161萬550元×1.05＝169萬1,078元，含稅），被告可

    主張扣除金額為工程保留款16萬9,108元（計算式：169萬1,

    078元×0.1＝16萬9,108元）、系爭排水工程契約第15條第2項

    約定之清安費1萬5,756元（計算式：262萬6,103元×0.006＝1

    萬5,756元），經被告主張扣除後，原告可請求工程款為150

    萬6,184元（計算式：169萬1,078元－16萬9,108元－1萬5,756

    元－匯款手續費30元＝150萬6,184元），被告業已於112年3月

    31日匯款150萬6,184元至原告帳戶，有交易明細可參（本院

    卷113頁），此外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排水工

    程實際完工數量逾1,950公尺，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5萬781

    元，自屬無據。至原告主張兩造合意系爭排水工程契約以「

    三通1.5倍、彎頭1倍、法蘭1倍」之方式再為加乘計算長度

    云云（本院卷309頁），並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（本

    院卷315頁），然被告否認LINE對話紀錄截圖上檔案之形式

    上真正，且依原告檢附之請款報價單（本院卷103頁），亦

    無此記載，無從證明上開截圖上檔案內容已經兩造合意，原

    告之主張洵屬無據。

　⒊原告請求給付保留款16萬9,108元部分：

　⑴當事人約定承攬報酬按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，於每期給

    付時，保留其一部，待工作全部完成驗收合格後始為給付者

    ，係對既已發生該保留款債權約定不確定期限，以工作全部

    完成驗收合格事實之發生時為保留款之清償期。當事人就已

    成立生效之契約，約定契約義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

    ，乃係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，應認該事實發生時

    ，或其發生已不能時，為清償期屆至之時（最高法院111年

    度台上字第42號判決參照）。次按工程辦理驗收之目的，在

    確認工程是否已完工及已完成之工程有無瑕疵，倘定作人已

    占用工作物，並進而使用該工作物，除有特約外，應認承攬

    人就已完成之工作亦已完成驗收程序，否則定作人一方面受

    有占有使用工作物之利益，另方面又以未完成驗收為由拒絕

    給付報酬，難謂公允。

　⑵查系爭排水工程業於113年5月1日經被告與業主驗收完畢，交

    由業主使用，有工程保固切結書可稽（本院卷401頁），堪

    認被告已占有使用系爭工程之工作物，始得交付予業主使用

    ，揆諸上開說明，被告既已占有使用系爭工作物，依約應視

    為原告完成之工作部分已經完成驗收程序。是系爭工程於11

    3年5月1日驗收完成，保留款之清償期於113年5月1日屆至，

    原告自得依系爭排水工程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

    付保留款16萬9,108元。被告抗辯系爭排水工程未經兩造驗

    收，依系爭排水工程契約第10條之規定，原告自不得請求工

    程保留款云云，顯無可採。

　⑶至被告抗辯原告對於尚未領取之工程款已無條件放棄，自不

    得請求保留款云云，並提出工程承攬放棄切結書為證（本院

    卷409頁），然系爭工程承攬放棄切結書係針對施工期間，

    原告不能勝任時，由被告另覓包商施工，原告尚未領取之工

    程款皆無條件放棄，充作賠償被告損失之用，所為之特別約

    定。系爭排水工程客觀上已施作完成，交由業主使用，應無

    適用之餘地，被告抗辯因可歸責原告拒不配合驗收之事由，

    原告已無條件放棄保留款，充作賠償被告另尋包商施工所生

    之一切損失云云，自非可採。

　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代購請款、點工請款計3萬5,700

    元，有無理由？　

　　被告抗辯原告所屬人員自111年8月至同年11月因違反或疏忽

    合約要求，遭受業主處以罰款計3萬5,700元，並與尚未給付

    之工程款抵銷等情，並提出罰款明細、益鼎工程安全衛生環

    保違規/缺失通知單、工務小包扣款-暫付款為證（本院卷18

    5至199頁），且證人朱鈞暐證稱：因為進場所穿的背心都有

    名牌，名牌上會寫國介／萬橋及人名。業主看現場所穿的背

    心認定要裁罰的對象。但業主只會先裁罰我們。每天收工會

    議，會發違反工安的單子給我們，因為業主會拍照就知道是

    誰違規等語（本院卷354至355頁），足認被告上開所辯，係

    屬可採，且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，乙方必須遵

    行甲方（即被告，下同）及甲方業主合約要求和指揮監督（

    包括包商會議、配合趕工、物料管理、人員管制、不得侵占

    、貪污浪費等行為），確實履行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

    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（詳見工地安全衛生相關規定），

    如有違反，願受甲方之處罰。若乙方人員違反或疏忽遭受業

    主處以罰款者，應由乙方負責繳納。是被告因原告人員違反

    或疏忽合約要求，遭受業主處以罰款計3萬5,700元，該等罰

    款自應由原告繳納，被告以上開墊付之罰款3萬5,700元債權

    向被告主張抵銷，乃屬有據。

　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點工請款2,100元，有無理由？

　　被告抗辯原告人員111年11月1日因A梯未使用未倒放，遭受

    業主處以罰款2,100元，並與尚未給付之工程款抵銷等情，

    並提出益鼎工程安全衛生環保違規/缺失通知單、工務小包

    扣款-暫付款、收據為證（本院卷201至204頁），且證人朱

    鈞暐證稱：這部分會從施工區域去認定可歸責之包商，上開

    被裁罰之區域是原告當時施工之區域等語（本院卷355頁）

    ，足認被告上開所辯，係屬可採，且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5條

    第1項約定，乙方必須遵行甲方及甲方業主合約要求和指揮

    監督（包括包商會議、配合趕工、物料管理、人員管制、不

    得侵占、貪污浪費等行為），確實履行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

    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（詳見工地安全衛生相關規

    定），如有違反，願受甲方之處罰。若乙方人員違反或疏忽

    遭受業主處以罰款者，應由乙方負責繳納。是被告因原告人

    員違反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

    ，遭受業主處以罰款2,100元，該等罰款自應由原告繳納，

    被告以上開墊付之罰款2,100元債權向被告主張抵銷，乃屬

    有據。

　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點工請款1萬500元，有無理由？

　　被告抗辯原告人員於112年6月30日損害大寮預置場鋁門窗，

    被告因此受有1萬500元之損害，並與尚未給付之工程款抵銷

    等情，並提出備忘錄、工務小包扣款-暫付款為證（本院卷2

    05至207頁），且證人朱鈞暐證稱：我當場看到原告人員操

    作堆高機時撞到，他們也有承認等語（本院卷356頁），足

    認被告上開所辯，係屬可採，且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5條第1

    項約定，乙方必須遵行甲方及甲方業主合約要求和指揮監督

    （包括包商會議、配合趕工、物料管理、人員管制、不得侵

    占、貪污浪費等行為），確實履行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

    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（詳見工地安全衛生相關規定）

    ，如有違反，願受甲方之處罰。若因此甲方遭受任何損失，

    亦應由乙方負賠償之責。是被告因原告人員違反有關工地管

    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，經由房東代理人

    代墊維修費用1萬500元，該等費用自應由原告繳納，被告以

    上開墊付之費用1萬500元債權向被告主張抵銷，乃屬有據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之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16萬

    9,108元，及自113年3月14日（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，本

    院卷131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

    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

    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原告就此雖

    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，惟其聲請僅具促使本院發動

    上開職權之性質，而本院既已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即無再命

    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，此部分爰不另為准駁之諭知。又被告

    陳明願供擔保，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，核與規定相符，爰

    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。至原

    告敗訴部分，其訴既經駁回，假執行之聲請，已失所依據，

    應併予駁回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

    本院審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

    敘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　　法　官　吳金玫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唐振鐙

附表一原告請求工程款項目（民國、新臺幣）：　　　　　

編號 時間 項目 請款金額 付款金額 未付金額 1 111年11月 系爭灑水工程（含稅） 116萬4,870元 114萬8,565元 1萬6,275元 2 111年11月 系爭排水工程（含稅） 262萬6,103元 （含10％工程保留款） 150萬6,184元 95萬781元 （工程保留款列於編號6） 3 111年8月 代購請款（含稅） 2萬4,161元 8萬8,181元 3萬5,700元   點工請款（含稅） 9萬7,750元   4 112年4月 點工請款（含稅） 12萬2,850元 12萬720元 2,100元 5 112年7月 15日 點工請款（未稅） 6萬9,300元 5萬8,770元 1萬500元 6  工程保留款 16萬9,108元  16萬9,108元 合計     118萬4,464元 

附表二：被告主張扣除、抵銷之債權：

編號 債權項目 債權金額 備註 本院審理結果 1 代墊原告使用背心費用 7,350元（含稅） 抵銷附表一編號1之工程款 准予抵銷7,350元（含稅） 2 代墊原告111年8月使用堆高機費用 8,925元（含稅） 抵銷附表一編號1之工程款 准予抵銷8,925元（含稅） 3 原告人員於111年8至12月違反工地安全等，致被告遭業主處以罰鍰共計11次 3萬5,700元（含稅） 抵銷附表一編號3之工程款 准予抵銷3萬5,700元（含稅） 4 原告人員於111年11月1日有「A梯未使用時無倒放」之違規情事，致被告遭業主處以罰鍰 2,100元（含稅） 抵銷附表一編號4之工程款 准予抵銷2,100元（含稅） 5 原告人員於112年6月30日損壞大寮預置場內鋁製門窗，致被告代墊維修費 1萬500元（含稅） 抵銷附表一編號5之工程款 准予抵銷1萬500元（含稅） 6 工程保留款 16萬9,108元 附表一編號2之工程款扣除 被告主張無理由 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建字第27號
原      告  萬橋彎管工程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方信翔  
被      告  國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江珈瑜  
訴訟代理人  崔駿武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楊承叡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萬9,108元，及自民國113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4％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四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萬9,10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五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　　
　　原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被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　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兩造分別於民國111年12月23日簽訂「益鼎-三元能源科技（股）公司-水系統-貨架式灑水系統」工程發包合約書（下稱系爭灑水工程契約）、於112年1月31日簽訂「益鼎-三元能源科技（股）公司-水系統-排水系統」工程發包合約書（下稱系爭排水工程契約，合稱系爭工程契約），由原告承攬被告轉包之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業主）「益鼎-三元能源科技（股）公司工程」之貨架式灑水系統工程（下稱系爭灑水工程）及排水系統工程（下稱系爭排水工程，合稱系爭工程），合約總價分別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16萬4,870元（含稅）、262萬6,103元（含稅），並由原告代購物品及雇用點工。詎原告依約完成系爭工程，並經被告之現場人員驗收無誤後，被告僅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付款金額欄之款項，尚有如附表一所示之未付金額欄之款項合計118萬4,464元未給付原告，爰依民法505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工程契約，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語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8萬4,464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㈡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灑水工程，被告代墊原告使用背心及111年8月使用堆高機費用共計1萬6,275元（詳如附表二編號1、2所示）。又系爭排水工程經被告會同業主至現場清點並驗收後，原告實際完工數量為1,950公尺，並以此計算應給付之工程後撥付，另原告拒不配合驗收，依原告簽署之工程承攬放棄切結書，原告已無條件放棄保留，充作賠償被告另尋包商施工所生之一切損失，原告自不得請求保留款16萬9,108元，故系爭排水工程並無未付款之工程款。再者，原告人員有如附表二編號3、4所示之違約情事，致被告遭業主處以罰鍰，應由原告繳納，原告人員復有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情事，致被告代墊維修費。被告以此於原告得請求系爭工程工程款之範圍內抵銷，原告已無工程款得以請求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㈡如受不利之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　㈠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工程契約，約定由原告承攬系爭工程，並以實作實算方式計算工程款，工程款及被告已付之工程款分別如附表一編號1、2所示等情，有上開契約、請款報價單、交易明細查詢可證（本院卷19至113頁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堪認實在。
　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系爭灑水工程款1萬6,275元，有無理由？
　⒈被告抗辯應就原告使用之背心35件扣款共7,350元：
　　被告辯稱系爭灑水工程款應扣抵施工背心7,350元等語，並提出被告扣除各承攬廠商之背心價款一覽表、工務小包扣款-工程費用、業主扣款明細(本院卷149、151頁、285至288頁)為證，且依系爭灑水工程契約第15條第4項第4款後段約定工程所需之背心應由乙方（即原告，下同）自行準備，故被告抗辯此部分應予扣款，核屬有據。至原告抗辯上開背心已悉數繳回被告，工程款不應扣除此部分云云，固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證（本院卷225頁），然背心為消耗品，縱經繳回，亦難再為利用，原告上開主張，實無可採。
　⒉被告抗辯應就原告使用堆高機租金8,925元抵銷尚未給付之工程款：
　　被告主張以原告使用堆高機應付之租金8,925元，與尚未付之系爭灑水工程款抵銷等語，並提出協力廠商計價單、被告工務小包扣款-暫付款(本院卷153、155頁)為證，查證人即被告工務組長朱鈞暐證稱：系爭工程締約之前，原告之施作人員有進入現場使用堆高機，原則上施作之前，都會請小包先進場配合預先製作，現場有1部堆高機是被告向其他廠商租借，有看到原告的人員在現場使用堆高機搬運現場施工管材。應該是8月份或是9月份只有怡輝、原告公司兩家廠商使用，所以兩家各分攤一半等語（本院卷351至353頁），且原告於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前之111年8月中旬派員進入預置場及施工現場施工工程之事實，為原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309頁），足認系爭灑水工程簽約前原告即以機械機具搬運材料，原告使用被告租賃之堆高機進行材料上下櫃、搬運等工作，應屬必要支出。且依系爭灑水工程契約第3條第5項約定：完成本分包工程所需施工機具、設備等費用，除有特別約定外，概由乙方負責（本院卷21頁），則被告抗辯原告使用被告承租之堆高機，就被告代墊之堆高機租金應予抵銷，自屬有據。
　⒊原告就系爭灑水工程可請求工程款為116萬4,870元，被告可主張抵銷金額為1萬6,275元（計算式：7,350元＋8,925元＝1萬6,275元），經被告主張抵銷後，原告可請求工程款為114萬8,565元（計算式：116萬4,870元－1萬6,275元－匯款手續費30元＝114萬8,565元），原告已付款完畢，並無其他工程款未付，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萬6,275元，自屬無據。
　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系爭排水工程款95萬781元，有無理由？
　⒈原告主張已完成系爭排水工程1樓1,976公尺、2樓804公尺、3樓896公尺、4樓55公尺等情，並提出請款單、日報表為證（本院卷227至249頁），查上開日報表記載有人員（簽名）欄、本日工時欄、累計工時欄、備註欄及工作概要欄，由朱鈞暐或蔡姓之人於備註欄簽名（備註欄亦有另記載總計後之時數），工作概要欄則有記載完成之工作結果，而證人朱鈞暐證稱：此份日報表當初是整案做的差不多的時候，拿一整疊來找我簽名，但是我只認定她們當天有派工來施作的日報表，實際米數要以實際驗收結算，所以工作概要的米數一概不計算。工作概要的米數都是原告在現場員工寫的。日報表跟工程驗收沒有直接關係，跟工程結算證明也沒有關係等語（本院卷350至351頁）。又系爭排水工程原施作數量，初步清點大約只需2,000多公尺，每支塑膠管長度為4公尺，故送水管525支，總計2,100公尺至原告公司等情，業據證人朱鈞暐證述明確（本院卷349頁），並有出貨單可稽（本院卷180頁），而上開請款單、日報表記載總計已完成系爭排水工程水管為3,731米（計算式：1,976公尺＋804公尺＋896公尺＋55公尺＝3,731公尺），顯已逾被告送至原告之水管總長甚多，不可採信，是本件尚無法單以日報表之數據，遽採為原告實際施工完成之水管數量。
　⒉證人朱鈞暐證稱：系爭排水工程被告與業主間以現場核對，清點現場數量，也是實作實算結算工程款，原告實際施作的數量是要去現場清點施作路徑，然後去清算，並且與業主會同驗收。系爭排水工程業主有完成確認原告實際施作之數量，並於圖面上簽名。依上面記載經業主張晏壽確認原告施作總長度為1,852.8公尺，因為施工過程都會有施工耗損，會再將施工數量乘以1-1.5倍的範圍。因施工會耗損部分管材，但是我們通常會把它計算上去當作已施工的數量。這加計部分耗損後，得出1-4樓共計1,950公尺等語（本院卷344至349頁），並有協力廠商計價單、協力商估驗計價單、排水工程圖面可佐（本院卷157至159頁、163至177頁），系爭排水工程實際完工數量既經被告會同業主至現場清點施作路徑，然後去清算並驗收，及於圖面上簽收確認，則被告抗辯原告系爭排水工程1-4樓實際完工數量共計1,950公尺，應堪採信，故被告可請求此部分系爭排水工程款為500元×1,950公尺＝97萬5,000元，加計原告就其餘系爭排水工程不爭執之工程款共計161萬550元，有協力廠商計價表可稽（本院卷157頁），故原告就系爭排水工程可請求工程款為169萬1,078元（計算式：161萬550元×1.05＝169萬1,078元，含稅），被告可主張扣除金額為工程保留款16萬9,108元（計算式：169萬1,078元×0.1＝16萬9,108元）、系爭排水工程契約第15條第2項約定之清安費1萬5,756元（計算式：262萬6,103元×0.006＝1萬5,756元），經被告主張扣除後，原告可請求工程款為150萬6,184元（計算式：169萬1,078元－16萬9,108元－1萬5,756元－匯款手續費30元＝150萬6,184元），被告業已於112年3月31日匯款150萬6,184元至原告帳戶，有交易明細可參（本院卷113頁），此外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排水工程實際完工數量逾1,950公尺，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5萬781元，自屬無據。至原告主張兩造合意系爭排水工程契約以「三通1.5倍、彎頭1倍、法蘭1倍」之方式再為加乘計算長度云云（本院卷309頁），並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（本院卷315頁），然被告否認LINE對話紀錄截圖上檔案之形式上真正，且依原告檢附之請款報價單（本院卷103頁），亦無此記載，無從證明上開截圖上檔案內容已經兩造合意，原告之主張洵屬無據。
　⒊原告請求給付保留款16萬9,108元部分：
　⑴當事人約定承攬報酬按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，於每期給付時，保留其一部，待工作全部完成驗收合格後始為給付者，係對既已發生該保留款債權約定不確定期限，以工作全部完成驗收合格事實之發生時為保留款之清償期。當事人就已成立生效之契約，約定契約義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，乃係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，應認該事實發生時，或其發生已不能時，為清償期屆至之時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號判決參照）。次按工程辦理驗收之目的，在確認工程是否已完工及已完成之工程有無瑕疵，倘定作人已占用工作物，並進而使用該工作物，除有特約外，應認承攬人就已完成之工作亦已完成驗收程序，否則定作人一方面受有占有使用工作物之利益，另方面又以未完成驗收為由拒絕給付報酬，難謂公允。
　⑵查系爭排水工程業於113年5月1日經被告與業主驗收完畢，交由業主使用，有工程保固切結書可稽（本院卷401頁），堪認被告已占有使用系爭工程之工作物，始得交付予業主使用，揆諸上開說明，被告既已占有使用系爭工作物，依約應視為原告完成之工作部分已經完成驗收程序。是系爭工程於113年5月1日驗收完成，保留款之清償期於113年5月1日屆至，原告自得依系爭排水工程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留款16萬9,108元。被告抗辯系爭排水工程未經兩造驗收，依系爭排水工程契約第10條之規定，原告自不得請求工程保留款云云，顯無可採。
　⑶至被告抗辯原告對於尚未領取之工程款已無條件放棄，自不得請求保留款云云，並提出工程承攬放棄切結書為證（本院卷409頁），然系爭工程承攬放棄切結書係針對施工期間，原告不能勝任時，由被告另覓包商施工，原告尚未領取之工程款皆無條件放棄，充作賠償被告損失之用，所為之特別約定。系爭排水工程客觀上已施作完成，交由業主使用，應無適用之餘地，被告抗辯因可歸責原告拒不配合驗收之事由，原告已無條件放棄保留款，充作賠償被告另尋包商施工所生之一切損失云云，自非可採。
　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代購請款、點工請款計3萬5,700元，有無理由？　
　　被告抗辯原告所屬人員自111年8月至同年11月因違反或疏忽合約要求，遭受業主處以罰款計3萬5,700元，並與尚未給付之工程款抵銷等情，並提出罰款明細、益鼎工程安全衛生環保違規/缺失通知單、工務小包扣款-暫付款為證（本院卷185至199頁），且證人朱鈞暐證稱：因為進場所穿的背心都有名牌，名牌上會寫國介／萬橋及人名。業主看現場所穿的背心認定要裁罰的對象。但業主只會先裁罰我們。每天收工會議，會發違反工安的單子給我們，因為業主會拍照就知道是誰違規等語（本院卷354至355頁），足認被告上開所辯，係屬可採，且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，乙方必須遵行甲方（即被告，下同）及甲方業主合約要求和指揮監督（包括包商會議、配合趕工、物料管理、人員管制、不得侵占、貪污浪費等行為），確實履行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（詳見工地安全衛生相關規定），如有違反，願受甲方之處罰。若乙方人員違反或疏忽遭受業主處以罰款者，應由乙方負責繳納。是被告因原告人員違反或疏忽合約要求，遭受業主處以罰款計3萬5,700元，該等罰款自應由原告繳納，被告以上開墊付之罰款3萬5,700元債權向被告主張抵銷，乃屬有據。
　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點工請款2,100元，有無理由？
　　被告抗辯原告人員111年11月1日因A梯未使用未倒放，遭受業主處以罰款2,100元，並與尚未給付之工程款抵銷等情，並提出益鼎工程安全衛生環保違規/缺失通知單、工務小包扣款-暫付款、收據為證（本院卷201至204頁），且證人朱鈞暐證稱：這部分會從施工區域去認定可歸責之包商，上開被裁罰之區域是原告當時施工之區域等語（本院卷355頁），足認被告上開所辯，係屬可採，且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，乙方必須遵行甲方及甲方業主合約要求和指揮監督（包括包商會議、配合趕工、物料管理、人員管制、不得侵占、貪污浪費等行為），確實履行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（詳見工地安全衛生相關規定），如有違反，願受甲方之處罰。若乙方人員違反或疏忽遭受業主處以罰款者，應由乙方負責繳納。是被告因原告人員違反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，遭受業主處以罰款2,100元，該等罰款自應由原告繳納，被告以上開墊付之罰款2,100元債權向被告主張抵銷，乃屬有據。
　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點工請款1萬500元，有無理由？
　　被告抗辯原告人員於112年6月30日損害大寮預置場鋁門窗，被告因此受有1萬500元之損害，並與尚未給付之工程款抵銷等情，並提出備忘錄、工務小包扣款-暫付款為證（本院卷205至207頁），且證人朱鈞暐證稱：我當場看到原告人員操作堆高機時撞到，他們也有承認等語（本院卷356頁），足認被告上開所辯，係屬可採，且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，乙方必須遵行甲方及甲方業主合約要求和指揮監督（包括包商會議、配合趕工、物料管理、人員管制、不得侵占、貪污浪費等行為），確實履行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（詳見工地安全衛生相關規定），如有違反，願受甲方之處罰。若因此甲方遭受任何損失，亦應由乙方負賠償之責。是被告因原告人員違反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，經由房東代理人代墊維修費用1萬500元，該等費用自應由原告繳納，被告以上開墊付之費用1萬500元債權向被告主張抵銷，乃屬有據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之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16萬9,108元，及自113年3月14日（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，本院卷131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原告就此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，惟其聲請僅具促使本院發動上開職權之性質，而本院既已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即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，此部分爰不另為准駁之諭知。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，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，核與規定相符，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。至原告敗訴部分，其訴既經駁回，假執行之聲請，已失所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審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　　法　官　吳金玫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唐振鐙
附表一原告請求工程款項目（民國、新臺幣）：　　　　　
		編號

		時間

		項目

		請款金額

		付款金額

		未付金額



		1

		111年11月

		系爭灑水工程（含稅）

		116萬4,870元

		114萬8,565元

		1萬6,275元



		2

		111年11月

		系爭排水工程（含稅）

		262萬6,103元
（含10％工程保留款）

		150萬6,184元

		95萬781元
（工程保留款列於編號6）



		3

		111年8月

		代購請款（含稅）

		2萬4,161元

		8萬8,181元

		3萬5,700元



		


		


		點工請款（含稅）

		9萬7,750元

		


		




		4

		112年4月

		點工請款（含稅）

		12萬2,850元

		12萬720元

		2,100元



		5

		112年7月
15日

		點工請款（未稅）

		6萬9,300元

		5萬8,770元

		1萬500元



		6

		


		工程保留款

		16萬9,108元

		


		16萬9,108元



		合計

		


		


		


		


		118萬4,464元







附表二：被告主張扣除、抵銷之債權：
		編號

		債權項目

		債權金額

		備註

		本院審理結果



		1

		代墊原告使用背心費用

		7,350元（含稅）

		抵銷附表一編號1之工程款

		准予抵銷7,350元（含稅）



		2

		代墊原告111年8月使用堆高機費用

		8,925元（含稅）

		抵銷附表一編號1之工程款

		准予抵銷8,925元（含稅）



		3

		原告人員於111年8至12月違反工地安全等，致被告遭業主處以罰鍰共計11次

		3萬5,700元（含稅）

		抵銷附表一編號3之工程款

		准予抵銷3萬5,700元（含稅）



		4

		原告人員於111年11月1日有「A梯未使用時無倒放」之違規情事，致被告遭業主處以罰鍰

		2,100元（含稅）

		抵銷附表一編號4之工程款

		准予抵銷2,100元（含稅）



		5

		原告人員於112年6月30日損壞大寮預置場內鋁製門窗，致被告代墊維修費

		1萬500元（含稅）

		抵銷附表一編號5之工程款

		准予抵銷1萬500元（含稅）



		6

		工程保留款

		16萬9,108元

		附表一編號2之工程款扣除

		被告主張無理由

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建字第27號

原      告  萬橋彎管工程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方信翔  

被      告  國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江珈瑜  

訴訟代理人  崔駿武律師

            楊承叡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6萬9,108元，及自民國113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14％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四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6萬9,10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五、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　　

　　原告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被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　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兩造分別於民國111年12月23日簽訂「益鼎-三元能源科技（股）公司-水系統-貨架式灑水系統」工程發包合約書（下稱系爭灑水工程契約）、於112年1月31日簽訂「益鼎-三元能源科技（股）公司-水系統-排水系統」工程發包合約書（下稱系爭排水工程契約，合稱系爭工程契約），由原告承攬被告轉包之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業主）「益鼎-三元能源科技（股）公司工程」之貨架式灑水系統工程（下稱系爭灑水工程）及排水系統工程（下稱系爭排水工程，合稱系爭工程），合約總價分別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16萬4,870元（含稅）、262萬6,103元（含稅），並由原告代購物品及雇用點工。詎原告依約完成系爭工程，並經被告之現場人員驗收無誤後，被告僅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付款金額欄之款項，尚有如附表一所示之未付金額欄之款項合計118萬4,464元未給付原告，爰依民法505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工程契約，請求被告如數給付等語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8萬4,464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㈡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灑水工程，被告代墊原告使用背心及111年8月使用堆高機費用共計1萬6,275元（詳如附表二編號1、2所示）。又系爭排水工程經被告會同業主至現場清點並驗收後，原告實際完工數量為1,950公尺，並以此計算應給付之工程後撥付，另原告拒不配合驗收，依原告簽署之工程承攬放棄切結書，原告已無條件放棄保留，充作賠償被告另尋包商施工所生之一切損失，原告自不得請求保留款16萬9,108元，故系爭排水工程並無未付款之工程款。再者，原告人員有如附表二編號3、4所示之違約情事，致被告遭業主處以罰鍰，應由原告繳納，原告人員復有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情事，致被告代墊維修費。被告以此於原告得請求系爭工程工程款之範圍內抵銷，原告已無工程款得以請求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㈡如受不利之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　㈠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工程契約，約定由原告承攬系爭工程，並以實作實算方式計算工程款，工程款及被告已付之工程款分別如附表一編號1、2所示等情，有上開契約、請款報價單、交易明細查詢可證（本院卷19至113頁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堪認實在。

　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系爭灑水工程款1萬6,275元，有無理由？

　⒈被告抗辯應就原告使用之背心35件扣款共7,350元：

　　被告辯稱系爭灑水工程款應扣抵施工背心7,350元等語，並提出被告扣除各承攬廠商之背心價款一覽表、工務小包扣款-工程費用、業主扣款明細(本院卷149、151頁、285至288頁)為證，且依系爭灑水工程契約第15條第4項第4款後段約定工程所需之背心應由乙方（即原告，下同）自行準備，故被告抗辯此部分應予扣款，核屬有據。至原告抗辯上開背心已悉數繳回被告，工程款不應扣除此部分云云，固提出LINE對話紀錄為證（本院卷225頁），然背心為消耗品，縱經繳回，亦難再為利用，原告上開主張，實無可採。

　⒉被告抗辯應就原告使用堆高機租金8,925元抵銷尚未給付之工程款：

　　被告主張以原告使用堆高機應付之租金8,925元，與尚未付之系爭灑水工程款抵銷等語，並提出協力廠商計價單、被告工務小包扣款-暫付款(本院卷153、155頁)為證，查證人即被告工務組長朱鈞暐證稱：系爭工程締約之前，原告之施作人員有進入現場使用堆高機，原則上施作之前，都會請小包先進場配合預先製作，現場有1部堆高機是被告向其他廠商租借，有看到原告的人員在現場使用堆高機搬運現場施工管材。應該是8月份或是9月份只有怡輝、原告公司兩家廠商使用，所以兩家各分攤一半等語（本院卷351至353頁），且原告於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前之111年8月中旬派員進入預置場及施工現場施工工程之事實，為原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309頁），足認系爭灑水工程簽約前原告即以機械機具搬運材料，原告使用被告租賃之堆高機進行材料上下櫃、搬運等工作，應屬必要支出。且依系爭灑水工程契約第3條第5項約定：完成本分包工程所需施工機具、設備等費用，除有特別約定外，概由乙方負責（本院卷21頁），則被告抗辯原告使用被告承租之堆高機，就被告代墊之堆高機租金應予抵銷，自屬有據。

　⒊原告就系爭灑水工程可請求工程款為116萬4,870元，被告可主張抵銷金額為1萬6,275元（計算式：7,350元＋8,925元＝1萬6,275元），經被告主張抵銷後，原告可請求工程款為114萬8,565元（計算式：116萬4,870元－1萬6,275元－匯款手續費30元＝114萬8,565元），原告已付款完畢，並無其他工程款未付，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萬6,275元，自屬無據。

　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系爭排水工程款95萬781元，有無理由？

　⒈原告主張已完成系爭排水工程1樓1,976公尺、2樓804公尺、3樓896公尺、4樓55公尺等情，並提出請款單、日報表為證（本院卷227至249頁），查上開日報表記載有人員（簽名）欄、本日工時欄、累計工時欄、備註欄及工作概要欄，由朱鈞暐或蔡姓之人於備註欄簽名（備註欄亦有另記載總計後之時數），工作概要欄則有記載完成之工作結果，而證人朱鈞暐證稱：此份日報表當初是整案做的差不多的時候，拿一整疊來找我簽名，但是我只認定她們當天有派工來施作的日報表，實際米數要以實際驗收結算，所以工作概要的米數一概不計算。工作概要的米數都是原告在現場員工寫的。日報表跟工程驗收沒有直接關係，跟工程結算證明也沒有關係等語（本院卷350至351頁）。又系爭排水工程原施作數量，初步清點大約只需2,000多公尺，每支塑膠管長度為4公尺，故送水管525支，總計2,100公尺至原告公司等情，業據證人朱鈞暐證述明確（本院卷349頁），並有出貨單可稽（本院卷180頁），而上開請款單、日報表記載總計已完成系爭排水工程水管為3,731米（計算式：1,976公尺＋804公尺＋896公尺＋55公尺＝3,731公尺），顯已逾被告送至原告之水管總長甚多，不可採信，是本件尚無法單以日報表之數據，遽採為原告實際施工完成之水管數量。

　⒉證人朱鈞暐證稱：系爭排水工程被告與業主間以現場核對，清點現場數量，也是實作實算結算工程款，原告實際施作的數量是要去現場清點施作路徑，然後去清算，並且與業主會同驗收。系爭排水工程業主有完成確認原告實際施作之數量，並於圖面上簽名。依上面記載經業主張晏壽確認原告施作總長度為1,852.8公尺，因為施工過程都會有施工耗損，會再將施工數量乘以1-1.5倍的範圍。因施工會耗損部分管材，但是我們通常會把它計算上去當作已施工的數量。這加計部分耗損後，得出1-4樓共計1,950公尺等語（本院卷344至349頁），並有協力廠商計價單、協力商估驗計價單、排水工程圖面可佐（本院卷157至159頁、163至177頁），系爭排水工程實際完工數量既經被告會同業主至現場清點施作路徑，然後去清算並驗收，及於圖面上簽收確認，則被告抗辯原告系爭排水工程1-4樓實際完工數量共計1,950公尺，應堪採信，故被告可請求此部分系爭排水工程款為500元×1,950公尺＝97萬5,000元，加計原告就其餘系爭排水工程不爭執之工程款共計161萬550元，有協力廠商計價表可稽（本院卷157頁），故原告就系爭排水工程可請求工程款為169萬1,078元（計算式：161萬550元×1.05＝169萬1,078元，含稅），被告可主張扣除金額為工程保留款16萬9,108元（計算式：169萬1,078元×0.1＝16萬9,108元）、系爭排水工程契約第15條第2項約定之清安費1萬5,756元（計算式：262萬6,103元×0.006＝1萬5,756元），經被告主張扣除後，原告可請求工程款為150萬6,184元（計算式：169萬1,078元－16萬9,108元－1萬5,756元－匯款手續費30元＝150萬6,184元），被告業已於112年3月31日匯款150萬6,184元至原告帳戶，有交易明細可參（本院卷113頁），此外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排水工程實際完工數量逾1,950公尺，故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5萬781元，自屬無據。至原告主張兩造合意系爭排水工程契約以「三通1.5倍、彎頭1倍、法蘭1倍」之方式再為加乘計算長度云云（本院卷309頁），並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（本院卷315頁），然被告否認LINE對話紀錄截圖上檔案之形式上真正，且依原告檢附之請款報價單（本院卷103頁），亦無此記載，無從證明上開截圖上檔案內容已經兩造合意，原告之主張洵屬無據。

　⒊原告請求給付保留款16萬9,108元部分：

　⑴當事人約定承攬報酬按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，於每期給付時，保留其一部，待工作全部完成驗收合格後始為給付者，係對既已發生該保留款債權約定不確定期限，以工作全部完成驗收合格事實之發生時為保留款之清償期。當事人就已成立生效之契約，約定契約義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，乃係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，應認該事實發生時，或其發生已不能時，為清償期屆至之時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號判決參照）。次按工程辦理驗收之目的，在確認工程是否已完工及已完成之工程有無瑕疵，倘定作人已占用工作物，並進而使用該工作物，除有特約外，應認承攬人就已完成之工作亦已完成驗收程序，否則定作人一方面受有占有使用工作物之利益，另方面又以未完成驗收為由拒絕給付報酬，難謂公允。

　⑵查系爭排水工程業於113年5月1日經被告與業主驗收完畢，交由業主使用，有工程保固切結書可稽（本院卷401頁），堪認被告已占有使用系爭工程之工作物，始得交付予業主使用，揆諸上開說明，被告既已占有使用系爭工作物，依約應視為原告完成之工作部分已經完成驗收程序。是系爭工程於113年5月1日驗收完成，保留款之清償期於113年5月1日屆至，原告自得依系爭排水工程契約第10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留款16萬9,108元。被告抗辯系爭排水工程未經兩造驗收，依系爭排水工程契約第10條之規定，原告自不得請求工程保留款云云，顯無可採。

　⑶至被告抗辯原告對於尚未領取之工程款已無條件放棄，自不得請求保留款云云，並提出工程承攬放棄切結書為證（本院卷409頁），然系爭工程承攬放棄切結書係針對施工期間，原告不能勝任時，由被告另覓包商施工，原告尚未領取之工程款皆無條件放棄，充作賠償被告損失之用，所為之特別約定。系爭排水工程客觀上已施作完成，交由業主使用，應無適用之餘地，被告抗辯因可歸責原告拒不配合驗收之事由，原告已無條件放棄保留款，充作賠償被告另尋包商施工所生之一切損失云云，自非可採。

　㈣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代購請款、點工請款計3萬5,700元，有無理由？　

　　被告抗辯原告所屬人員自111年8月至同年11月因違反或疏忽合約要求，遭受業主處以罰款計3萬5,700元，並與尚未給付之工程款抵銷等情，並提出罰款明細、益鼎工程安全衛生環保違規/缺失通知單、工務小包扣款-暫付款為證（本院卷185至199頁），且證人朱鈞暐證稱：因為進場所穿的背心都有名牌，名牌上會寫國介／萬橋及人名。業主看現場所穿的背心認定要裁罰的對象。但業主只會先裁罰我們。每天收工會議，會發違反工安的單子給我們，因為業主會拍照就知道是誰違規等語（本院卷354至355頁），足認被告上開所辯，係屬可採，且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，乙方必須遵行甲方（即被告，下同）及甲方業主合約要求和指揮監督（包括包商會議、配合趕工、物料管理、人員管制、不得侵占、貪污浪費等行為），確實履行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（詳見工地安全衛生相關規定），如有違反，願受甲方之處罰。若乙方人員違反或疏忽遭受業主處以罰款者，應由乙方負責繳納。是被告因原告人員違反或疏忽合約要求，遭受業主處以罰款計3萬5,700元，該等罰款自應由原告繳納，被告以上開墊付之罰款3萬5,700元債權向被告主張抵銷，乃屬有據。

　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點工請款2,100元，有無理由？

　　被告抗辯原告人員111年11月1日因A梯未使用未倒放，遭受業主處以罰款2,100元，並與尚未給付之工程款抵銷等情，並提出益鼎工程安全衛生環保違規/缺失通知單、工務小包扣款-暫付款、收據為證（本院卷201至204頁），且證人朱鈞暐證稱：這部分會從施工區域去認定可歸責之包商，上開被裁罰之區域是原告當時施工之區域等語（本院卷355頁），足認被告上開所辯，係屬可採，且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，乙方必須遵行甲方及甲方業主合約要求和指揮監督（包括包商會議、配合趕工、物料管理、人員管制、不得侵占、貪污浪費等行為），確實履行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（詳見工地安全衛生相關規定），如有違反，願受甲方之處罰。若乙方人員違反或疏忽遭受業主處以罰款者，應由乙方負責繳納。是被告因原告人員違反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，遭受業主處以罰款2,100元，該等罰款自應由原告繳納，被告以上開墊付之罰款2,100元債權向被告主張抵銷，乃屬有據。

　㈥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未給付之點工請款1萬500元，有無理由？

　　被告抗辯原告人員於112年6月30日損害大寮預置場鋁門窗，被告因此受有1萬500元之損害，並與尚未給付之工程款抵銷等情，並提出備忘錄、工務小包扣款-暫付款為證（本院卷205至207頁），且證人朱鈞暐證稱：我當場看到原告人員操作堆高機時撞到，他們也有承認等語（本院卷356頁），足認被告上開所辯，係屬可採，且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，乙方必須遵行甲方及甲方業主合約要求和指揮監督（包括包商會議、配合趕工、物料管理、人員管制、不得侵占、貪污浪費等行為），確實履行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（詳見工地安全衛生相關規定），如有違反，願受甲方之處罰。若因此甲方遭受任何損失，亦應由乙方負賠償之責。是被告因原告人員違反有關工地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事宜，經由房東代理人代墊維修費用1萬500元，該等費用自應由原告繳納，被告以上開墊付之費用1萬500元債權向被告主張抵銷，乃屬有據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工程契約之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16萬9,108元，及自113年3月14日（即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，本院卷131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本判決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原告就此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，惟其聲請僅具促使本院發動上開職權之性質，而本院既已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即無再命原告提供擔保之必要，此部分爰不另為准駁之諭知。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，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，核與規定相符，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。至原告敗訴部分，其訴既經駁回，假執行之聲請，已失所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本院審酌後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四庭　　法　官　吳金玫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唐振鐙

附表一原告請求工程款項目（民國、新臺幣）：　　　　　

編號 時間 項目 請款金額 付款金額 未付金額 1 111年11月 系爭灑水工程（含稅） 116萬4,870元 114萬8,565元 1萬6,275元 2 111年11月 系爭排水工程（含稅） 262萬6,103元 （含10％工程保留款） 150萬6,184元 95萬781元 （工程保留款列於編號6） 3 111年8月 代購請款（含稅） 2萬4,161元 8萬8,181元 3萬5,700元   點工請款（含稅） 9萬7,750元   4 112年4月 點工請款（含稅） 12萬2,850元 12萬720元 2,100元 5 112年7月 15日 點工請款（未稅） 6萬9,300元 5萬8,770元 1萬500元 6  工程保留款 16萬9,108元  16萬9,108元 合計     118萬4,464元 

附表二：被告主張扣除、抵銷之債權：

編號 債權項目 債權金額 備註 本院審理結果 1 代墊原告使用背心費用 7,350元（含稅） 抵銷附表一編號1之工程款 准予抵銷7,350元（含稅） 2 代墊原告111年8月使用堆高機費用 8,925元（含稅） 抵銷附表一編號1之工程款 准予抵銷8,925元（含稅） 3 原告人員於111年8至12月違反工地安全等，致被告遭業主處以罰鍰共計11次 3萬5,700元（含稅） 抵銷附表一編號3之工程款 准予抵銷3萬5,700元（含稅） 4 原告人員於111年11月1日有「A梯未使用時無倒放」之違規情事，致被告遭業主處以罰鍰 2,100元（含稅） 抵銷附表一編號4之工程款 准予抵銷2,100元（含稅） 5 原告人員於112年6月30日損壞大寮預置場內鋁製門窗，致被告代墊維修費 1萬500元（含稅） 抵銷附表一編號5之工程款 准予抵銷1萬500元（含稅） 6 工程保留款 16萬9,108元 附表一編號2之工程款扣除 被告主張無理由 





